
新 竹 市 立 育 賢 國 民 中 學 1 1 4 學 年 度  九 年 級 第 3 次 模 擬 考 考 程 表 
考試時間：115年 3 月 3 日（星期二）及 3 月 4日（星期三）  考試範圍：1-5冊 

日期 考試時間 測驗學科 原節次 取卷/接班 

3/3 

(二) 

07：50-09：00 

（70分鐘） 
社會 

早修 ☆07:45前，導師取社會試卷，07:50考試開始 

1 
☆08:10第一節任課接班 

09:00考試結束，收、繳回試卷（學生下課 10分鐘） 

09：10-10：30 

（80分鐘） 
數學 

(含非選擇題) 

2 09:05前，第二節任課取數學試卷，並到班。☆09:10考試開始 

3 
☆10:00前，第三節任課取國文試卷，並到班 

  10:30數學考試結束，收試卷。學生自習至 10:40 

  10:40國文考試開始 10：40-11：50 

（70分鐘） 
國文 

4 
☆10:55第四節任課接班 

11:50考試結束，收、繳回試卷。學生下課 

3/4 

(三) 

07：50-09：00 

（70分鐘） 
自然 

早修 ☆07:45前導師取自然試卷，07:50考試開始 

1 
☆08:10第一節任課接班 

09:00考試結束，收、繳回試卷（學生下課 10分鐘） 

09：10-10：10 

（60分鐘） 
英語 

2   09:05第二節任課取英語試卷，並到班。☆09:10考試開始 

3 

☆10:00前，第三節任課取英聽試卷，並到班 

  10:10英語考試結束，收試卷。學生自習至 10:25 

10:25英聽考試開始，10:50時間到才能收試卷 

  10:50英聽考試結束，收、繳回試卷。學生下課 

10：25-10：50 

（25分鐘） 
英語聽力 

11：00-11：50 

（50分鐘） 
寫作測驗 4 

☆10:55前，第四節任課取寫作卷，並到班 

11:00考試開始 

11:50考試結束，收、繳回試卷。學生下課 
注意事項：一、請各位同學攜帶 2B鉛筆及橡皮擦（畫答案卡用）、黑色原子筆(數學非選擇題答題用)及寫作測驗。  

二、請各班按學生個人座號順序入座，以便發給答案卡。 

三、請班長將考程抄錄黑板，並註記出缺席人數。 

四、非學校原訂下課時間，請任課老師督導學生在教室自習。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教學組 115.02.12 


